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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滨湖景观大道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3 年 8 月 27 日，长治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根

据《长治市滨湖景观大道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》，并对

照国家环保部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(国环规环评

〔2017〕4 号)、山西省环境保护厅《关于做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

理工作的相关通知》(晋环许可函〔2018〕39 号)，严格依照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、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原长治市潞州区环境保护局对

该项目环评批复（潞州环函〔2019〕130 号）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参加会议的有：建设单位长治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保护与发展中

心、施工单位中交建筑集团有限公司、监理单位山西交通建设监理咨

询集团有限公司、竣工报告编制单位山西蓝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及应

邀到会的环保专家。验收期间，与会人员现场检查了工程及环保设施

的建设、运行情况，分别听取了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代表

对项目环保设施建设情况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

告的介绍，查阅核实了有关资料。经讨论和审议，形成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长治市滨湖景观大道一期工程包括道路、桥梁、排水、交通、

照明、绿化以及给水、燃气、热力、电力、及通信等配套管线工程。

工程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1。

表 1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表

工程

类别
名称 建设内容 初步设计内容

实际建设情
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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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

工程

道路

工程

新建道路全长 5880m，道路红

线宽 50m，为四幅路（双向六

车道），路面类型为沥青混凝

土路面结构，设计荷载

BZZ-100。北环街靠近滨湖大

道 420m 进行改线调整，形成

规范交叉口，改线段为一直

线。

沿线共设 1座地面桥梁，1座

人行过街天桥，1座人行过街

地道。

新建道路全长 5880m，

道路红线宽 50m，为四

幅路（双向六车道），

路面类型为沥青混凝

土路面结构，设计荷载

BZZ-100。北环街靠近

滨湖大道 420m 进行改

线调整，形成规范交叉

口，改线段为一直线。

沿线共设 1座地面桥

梁，1座人行过街天

桥，1座人行过街地

道。

与环评、初

步设计内容

均一致

排水

工程

雨水工程：雨水工程管径为

D300~D2000mm，总长度约

19.3km。

污水工程：管径为

D400~D600mm，总长度约

6.74km。

雨水工程：雨水工程管

径为 D600~D2400mm，

总长度约 15.787km。

污水工程：管径为

D500~D600mm，总长度

约 6.049km。

与初步设计

内容一致

交通

工程

全长共设 10 对公交站，14 个

交叉口。设置信号灯约 27 套，

标线约 10750m
2

全长共设 6对公交站，

7个交叉口。设置信号

灯 27 套，标线约

18472.6m
2

与初步设计

内容一致

照明

工程

本工程路灯总负荷 67.2kw，景

观照明总负荷 80kw，广告牌预

留负荷 50kw，通道总负荷

30kw，2 座污水泵站负荷共

96kw。在滨湖大道沿线设 10

座 50KVA 路灯箱式变电站（每

个泵站设置 2台），为道路照

明及其他设施提供电源，箱变

供电半径为 0.5km。

本工程路灯总负荷

67.2kw，景观照明总负

荷 80kw，广告牌预留

负荷 50kw，通道总负

荷 30kw。

与初步设计

内容一致

绿化

工程

道路50m红线范围内的绿化带

共 40900m
2
、行道树 1960 棵

道路 50m 红线范围内

的绿化带共 40900m
2
、

行道树 1960 棵

与环评、初

步设计内容

均一致

泵站

工程

在滨湖大道和规划一路交叉

口处，拟建 1座地下式污水泵

站，泵站类型采用一体化预制

泵站，泵站为无人值守，按自

无

未建，与初

步设计内容

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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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化控制。

管线

工程

道路下布置的市政管线有：雨

水、污水、给水、燃气、热力、

电力、通信。自地面向下排列

的顺序宜为：照明电缆、电信

管线、电力管线、燃气管线、

热力管线、给水管线、雨污水

管线。

道路下布置的市政管

线有：雨水、污水、给

水、燃气、热力、电力、

通信。自地面向下排列

的顺序宜为：照明电

缆、电信管线、电力管

线、燃气管线、热力管

线、给水管线、雨污水

管线。

与环评、初

步设计内容

均一致

储运

工程

临时

料场

施工材料、临时物料均堆放在

道路红线用地范围内
/ 与环评一致

建筑

材料

水泥稳定碎石、沥青混凝土等

建筑材料全部外购
/ 与环评一致

辅助

工程

施工

营地

设置 1座施工营地，位于项目

永久占地范围内
/ 与环评一致

施工

道路

依托现有的城市道路进行运

输
/ 与环评一致

公用

工程

供电

工程
接自城市供电管网 / 与环评一致

供水

工程

施工用水取自城市自来水系

统
/ 与环评一致

环保

工程

施

工

期

废

气

施工

扬尘

围挡，洒水抑尘，施

工材料、建筑垃圾等

覆盖，运输车辆苫盖、

清洗，安装扬尘在线

监控系统等；

/ 与环评一致

沥青

烟

不在现场建设沥青混

凝土拌合站，沥青混

凝土从长治市周边市

场就近拌合站购买成

品，用密闭卡车运至

现场进行摊铺。

/ 与环评一致

机械

及车

辆排

放的

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

施工机械和运输工

具，合理安排施工计

划，避免大量施工机

/ 与环评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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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气 械同时运行，施工机

械不工作时要及时关

闭发动机，减少尾气

排放。

施工

营地

食堂

废气

食堂废气经抽油烟机

抽至室外房顶高空排

放

/ 与环评一致

废

水

施工

废水

施工现场建设沉淀

池，施工生产废水经

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

地洒水抑尘，不外排；

日常生活污水用于场

地洒水抑尘；

/

施工工人日

常生活废水

依托附近的

村庄解决

生活

废水

设一座10m
3
的沉淀池，

生活污水经沉淀池沉

淀后用于厂区洒水抑

尘；粪便污水由环卫

部门集中清运

/

施工工人日

常生活依托

附近的村庄

解决

噪

声

施工

噪声

采用先进设备，合理

安排施工时序，运输

车辆减速慢行，禁止

鸣笛等

/ 与环评一致

固

废

生活

垃圾

施工营地设垃圾收集

桶生活垃圾，送当地

环卫部门指定地点统

一处理

/ 与环评一致

建筑

垃圾

优先考虑综合利用，

不能利用的送长治市

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

理

/ 与环评一致

弃土

方

运至长治市太行 1号

旅游公路—环漳泽湖

旅游路（支线）项目

进行综合利用

/

废弃土石方

运至漳泽湖

东岸生态修

复与保护综

合治理一期

工程项目综

合利用及长

治市森绿蓝

洋固体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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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有限公

司进行资源

化集中处理

生

态

环

境

施工

期生

态保

护

严格划定施工范围，

不得超范围施工；物

料堆场、生活营地设

置在道路红线范围

内，不新增临时占地；

/ 与环评一致

运

营

期

废

气

车辆

废气

加强行政管理，优先

发展公共交通，加强

交通管理，加强绿化

/ 与环评一致

废

水

路面

径流

禁止漏油、不安装保

护帆布的货车和超载

车上路；装石灰、水

泥等容易起尘撒货物

料时，必须加蓬覆盖

方能上路，防止物料

散落形成径流污水影

响水质

/ 与环评一致

噪

声

车辆

噪声

加强道路路面的养

护，使路面维持在最

佳状态，减少轮胎噪

声；对行使在道路上

的车辆限速和鸣笛；

加强道路车辆的监管

力度，对车速、车型、

行使时间等进行有效

监督。

/ 与环评一致

固

废

生活

垃圾

在道路沿线设垃圾集

中收集装置，产生的

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

统一处理

/ 与环评一致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

6

2018 年 12 月，建设单位委托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

制了《长治市滨湖景观大道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2019 年 3

月 8日，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长发改审发〔2019〕23 号文对

《 长治市滨湖景观大道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进行了批复。

2019 年 7 月 1日，长治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处变更为长治

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事务中心。

2019 年 3 月，长治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处委托山西高腾环

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 长治市滨湖景观大道一期工程环境影

响报告表》。2019 年 9月 19 日，原长治市潞州区环境保护局以潞州

环函〔2019〕130 号文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。

2019 年 9 月，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

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长治市滨湖景观大道一期工程初步

设计》，2019 年 12 月 16 日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长发改审发

〔2019〕103 号文对《长治市滨湖景观大道一期工程初步设计》进行

了批复。

2022 年 6 月 10 日，山西省人民政府土地审批文件“关于长治市

潞州区二Ο二二年第一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”（晋政地字〔2022〕385

号）批准本项目建设用地。

2022 年 7 月 15 日，长治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事务中心变更为长

治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。

该项目于 2020 年 1 月开工，2021 年 9月竣工通车。

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、违法或处罚记录等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项目实际总投资 104791.13 万元，其中环保工程投资为 179.5 万

元，占实际总投资的 0.1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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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范围为长治市滨湖景观大道一期工程全部工程内容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经现场勘查，本项目变动如下：

表 2 主要变动情况一览表

序

号
项目 环评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

1
排水

工程

排入长治市污水处理厂及

漳泽园区规划污水处理厂

或高新区污水处理厂

现状排入长治市主城区污水处理

厂及长北污水处理厂

2

废弃

土石

方

运至长治市太行 1号旅游

公路—环漳泽湖旅游路

（支线）项目进行综合利

用

运至漳泽湖东岸生态修复与保护

综合治理一期工程项目综合利用

及长治市森绿蓝洋固体废物治理

有限公司进行资源化集中处理

对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

知（环办（2015）52 号）》中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，以

上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工程环保设施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情况见表 3、表 4。

表 3 环评要求和企业实际完成情况表

名称 时期 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

环境

空气

施工

期

施工扬

尘

围挡，洒水抑尘，施工材料、建筑

垃圾等覆盖，运输车辆苫盖、清洗，

安装扬尘在线监控系统等；

与环评一致

沥青烟

不在现场建设沥青混凝土拌合站，

沥青混凝土从长治市周边市场就

近拌合站购买成品，用密闭卡车运

至现场进行摊铺。

与环评一致

机械及

车辆排

放的尾

气

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施工机械和

运输工具，合理安排施工计划，避

免大量施工机械同时运行，施工机

械不工作时要及时关闭发动机，减

少尾气排放。

与环评一致

施工营 食堂废气经抽油烟机抽至室外房 与环评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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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食堂

废气

顶高空排放

运营

期

汽车尾

气

加强行政管理，优先发展公共交

通，加强交通管理，加强绿化
与环评一致

水环

境

施工

期

施工废

水

施工现场建设沉淀池，施工生产废

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

抑尘，不外排；日常生活污水用于

场地洒水抑尘；

与环评一致

生活废

水

设一座 10m
3
的沉淀池，生活污水经

沉淀池沉淀后用于厂区洒水抑尘；

粪便污水由环卫部门集中清运

施工工人生活废

水依托附近的村

庄解决

运营

期

路面径

流

禁止漏油、不安装保护帆布的货车

和超载车上路；装石灰、水泥等容

易起尘撒货物料时，必须加蓬覆盖

方能上路，防止物料散落形成径流

污水影响水质

与环评一致

声环

境

施工

期

施工噪

声

采用先进设备，合理安排施工时

序，运输车辆减速慢行，禁止鸣笛

等

与环评一致

运营

期

运营噪

声

加强道路路面的养护，使路面维持

在最佳状态，减少轮胎噪声；对行

使在道路上的车辆限速和鸣笛；加

强道路车辆的监管力度，对车速、

车型、行使时间等进行有效监督

与环评一致

固体

废物

施工

期

生活垃

圾

施工营地设垃圾收集桶生活垃圾，

送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统一处

理

与环评一致

建筑垃

圾

优先考虑综合利用，不能利用的送

长治市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理
与环评一致

弃土方

运至长治市太行 1号旅游公路—

环漳泽湖旅游路（支线）项目进行

综合利用

废弃土石方运至

漳泽湖东岸生态

修复与保护综合

治理一期工程项

目综合利用及长

治市森绿蓝洋固

体废物治理有限

公司进行资源化

集中处理

运营

期

生活垃

圾

道路两侧设置垃圾桶，由环卫部门

定期清运
与环评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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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

环境

施工

期

严格划定施工范围，不得超范围施工；物料

堆场、生活营地设置在道路红线范围内，不

新增临时占地

与环评一致

表 4 环评批复要求和企业实际完成情况表

序号 环评批复中要求措施 实际建设情况

1 施工期间，严格落实“六个百分百”要求。 完成

2

施工现场主要道路和加工区、作业区采取硬化处理，非作

业区以外场地进行苫盖，施工边界设置围挡，施工现场集

中堆放砂石等散体物料和裸露土方须用密目网苦盖，施工

工地设置洒水车、定时喷水降尘，施工工地设置洗车平台

和高压清洗设备:洗车场地应设置集水处理设施，处理后

回用于场地洒水不外排:严格控制项目施工占地范围，施

工结束后拆除临时设施，恢复原貌。

完成

四、监测、调查结果

（一）生态影响调查结果

根据《调查报告》，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

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施工和运营过程中采取生态保护措施基本

有效，落实情况较好。

（二）污染影响调查结果

根据《调查报告》，施工和运营过程中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基本

有效，落实情况较好。

山东创森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、17日、18日（创

森（2023）环（检）09620）对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。

1、声环境敏感点监测

声环境敏感点泽馨苑北区昼间噪声范围在 47.3-54.5dB（A）之

间，夜间噪声范围在 35.7-44.3dB（A）之间；泽馨苑南区昼间噪声

范围在 48.8-53.6dB（A）之间，夜间噪声范围在 36.9-42.1dB（A）

之间；小常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昼间噪声范围在 49.2-51.4dB（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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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，夜间噪声范围在 37.5-41.8dB（A）之间；均满足《声环境质

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1 类标准昼间 55dB（A）、夜间 45dB（A）

限值要求。

2、交通噪声24h连续监测

竣工环保验收时调查的车流量约为 930pcu/d，占运营近期预测

交通量的 59.6%，在目前车流量及现状采取的降噪措施的状况下，滨

湖大道与北环西街叉口北侧 600m 昼间各时段（6:00-22:00）噪声范

围在 53.3-63.4dB（A）之间，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

4a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昼间 70dB（A）要求；夜间各时段（22：00-6：

00）噪声范围在 41.8-48.9dB（A）之间，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4a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夜间 55dB（A）要求。

3、噪声衰减监测

在目前的车流量下，距滨湖大道道路中心线 40m、60m、80m、120m、

200m 处的监测点噪声值，均能够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的 2类标准（昼间 60dB、夜间 50dB），2个噪声衰

减断面的噪声值随距离的增加呈衰减趋势。

4、固体废物

施工期弃土方漳泽湖东岸生态修复与保护综合治理一期工程项

目综合利用及长治市森绿蓝洋固体废物治理有限公司进行资源化集

中处理；建筑垃圾优先考虑综合利用，不能利用的送长治市环卫部门

指定地点处理；生活垃圾送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统一处理。

运营期在道路沿线布设垃圾桶，将沿线的产生的垃圾集中收集

后，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。

（三）环境管理、环境监测落实情况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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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调查报告》，长治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设

立环境管理部门，负责工程施工期、运营期日常的环境管理工作。

长治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按环评要求制定了监

测计划，并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监测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长治市滨湖景观大道一期工程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“三同

时”制度；根据《调查表》，工程主要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按照

环评和批复要求进行了建设，未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，无重大变

动。逐一对照核查，该项目不存在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

办法》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，该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

件，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。

附件：验收人员签名表。

长治市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

2023 年 8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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